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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相互依赖的能

源安全迫切需要一个全球性治理

框架 ，现存的治理机制却 因利益

相左而相互掣肘。 其总体特征表

现为治理的高 度碎 片化 ，其结构

性缺陷体现于三个方面 ：

一

是新

兴行为体的参与度 低 ；
二是能 源

治理政策在 国家 与国 际层次上存

在断裂 ； 三是互相 矛盾 的治理 目

标加剧 了治理的复杂性 。 为 了克

服这些缺陷 ，全球能源治理需要

依循一种 国际法治 的路径实现转

型 。
《 国际能源宪章宣 言 》为解决

跨越国界 的能源 问题提供了 全球

性的司法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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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
一辑

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国际政治体系的不平等 ，全球能源在 国

家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 ，发达国家是全球能源的主要消 费国 ，它们对能源

安全的认知远早于发展中 国家 ，这种差异同样反映于全球能源治理结构

中 ，

一百多年来 ，发达国家从未放弃对全球能源治理的主宰权 ，而发展 中

国家长期 以来处于抗争甚至被边缘化的地位 ，全球能源治理的
“全球性

”

难以避免地受到广泛的质疑 。 迄今为止 ，不但没有形成
一

种真正意义 的

全球性机制 ，单就现存机制而论 ，也是冷战时期对抗性思维的产物 ， 虽然

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不少区域性治理机制 ，但不论其涵盖范围还是规制力

都是有限的 。 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问题和能源峰值等广延性 问

题的时候 ，这些高度碎片化的机制 ，形同
一个个利 益的 壁垒 ，难 以在整体

上实现协调 。 因此 ，全球能源治理迫切需要一个真正意义的全球性框架 ，

一方面与现存机制实现功能互补 ， 另 一方面 ，弥补现存治理机制对行为体

规约性不足 的缺陷 。

一

、 全球能源 治理机制 的 演 变

全球能源治理涉及治理的 主体 、价值 、 目标 、 规则等各个要素 ，其中 ，价

值 、 目 标和规则依据不 同的治理主体而变化 。 １ ９７３ 年 以前 ， 在发展中 国家
“

集体性不在场
”

的情况下 ，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能源治理采

取自 由放任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
“

买方垄断
”

使作为政治附庸 的能源输 出

国付出 了极大的资源代价 。 毋庸赘述 ， 欧佩克革命标志着全球能源治理

机制的激进转型 ，能源输出 国 曾经凭借其资源垄断短暂地控制 了定价权 ，

并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 主体之
一

，但它始终面临着代表经合组织利益的

国际能源机构的挑战 ，这种双主体抗衡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延续至今 ， 已

经形成一种高度固化的格局 。 这两大机制既不代表世界上所有能源行为

体的利益 ，也没有展现真正 的合作精神 ， 不但国际油价加剧波动 ，而且利

益纷争也从未平息 。

（
一

） 跨 国石 油公 司 的 治理

自 １９ 世纪现代石油经济发轫以来 ，美国 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全球能

源霸主的地位 。 最初 ， 在美英两国 政府 的支持下 ，

“

七姐妹
’ ’

（ ｔｈｅＳｅｖ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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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球能源治理 的缺 陣 与国 际法框架

Ｓｉｓｔｅｒｓ）塑造了全球能源体系 。

“

七姐妹
”

通过垂直
一

体化将其优势扩大到

石油生产的各个阶段 ，它们将石油工业的勘探 、 开采 、提炼 、运输和销售全

部纳人 自身势力范围 。
①到 １９４９ 年 七姐妹

”
已经控制全球大约 ９２％的已

探明石油储量 ， 占有了全世界 （除苏联及其卫星国 以外 ）
一半以上的原油

生产 ；掌握了中东地区 ９９％的石油输出 ；操纵了东半球 ９６％以上的原油生

产和将近 ４ ５％的西半球的原油生产 ；并且它们在提炼 、运输和市场运作中

控制 了相似的市场份额 。
？

这个时期的全球能源体系处于
“

七姐妹
”的治下 ， 它们在地理上瓜分

了全球原油市场 。 在这种私人公司治理模式中 ，石油从生产者到消 费者

手中的典型运动轨迹其实是在企业家族 内部进行转移 。

③“

七姐妹
”

形成了

一个多寡头卡特尔 。

？首先 ， 它们通过签署诸如 《红线协定 》这样的排他性

协定决定了世界上大部分石油的生产和分配 ；然后 ，对于来 自 苏联等国家

的竞争者 ，它们群起反击 ，防止对手占领新市场 ；最后 ，

“

七姐妹
”

内部也形

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 五位来 自美国的
“

姐妹
”

处于主导地位 ，它们与美国政

府一起支撑了美国在全球能源领域的霸权 。 也就是说 ，从表面上看 ，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能源体系是由私人企业操控 ，但实际上 ，它们成为 了

美国政府的代理人 。 国际石油公司不仅仅在经济部门进行跨越国家边界

的产业整合 ，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 。 对外直接投资的 目标 已

经不仅仅是公司最大化成长 ，它与美国政府的利益存在重合 。 美国政府

减轻石油企业的税负 、鼓励国际石油公司对外扩张的 目 的首先是为 了获

取廉价的石油以实现 自 身快速稳定的 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让别的西方

国家对其产生经济上的依赖 ，让石油生产国对其形成依附 ，从而塑造了美

国领导下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 国 际石油公司也乐享其成 ，海外直接投

资为企业 自身带来巨额垄断利润的 同时确保 了美国 的军费开支 ，也使得

它们在东道国横行霸道 ，成为实现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 最具代表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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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事例莫过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发生的伊朗事件 ，美国插手伊朗的石油 国有化

运动 ，依靠石油武器赶走了英国 和法国在中东的势力 ，从而确立了其在中

东地区的领导地位 ，

“

也获得了构建世界石油体系最有力 的物质基础
”

。

①

（二 ） 欧佩克 与 国 际 能源机构 的双机制 治理

１ ９６０ 年 ，产油 国在巴格达成立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 （ＯＰＥＣ） ， 欧佩

克是产油国为应对以英美大石油公司为核心的西方资本无休止地盘剥其

石油利益而联合抗争 的产物 。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欧佩克在 １ ９７３ 年获得

成功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发生重大改变 ， 由从

前的买方控制市场转变为卖方控制市场 。 欧佩克打破了
“

七姐妹
”

的垂直

一体化 ，用生产配额制度取代了特许权制度 ，成功接管了市场 。

欧佩克的崛起给以美国 为首的 消费 国重重
一击 ， 油价的暴涨令 消费

国陷人严重的能源短缺 。 恐慌情绪在西方社会蔓延开来 ， 亨利 ？ 基辛格

（Ｈｅｎ ｒｙＫｉｓｓ ｉｎｇｅｒ ）甚至断言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会导致全球金融体系 的

崩溃 。

？人们纷纷意识到此前对
“

七姐妹
”

的信任过于盲 目 。

③美国政府对

石油危机的态度 由最初 的掩饰与逃避逐步变化为焦虑和恐損 ｒ
，有关能源

政策的讨论成为舆论的焦点 。 随着石油危机愈演愈烈 ，美国政府开始调

整能源政策 ，在石油生产上寻找新的进 口来源 ，努力发展替代能源并降低

石油消费 ，在外交上拉拢伊朗和沙特 。

１ ９７４ 年 １ １ 月 ，在美国 的倡导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 国成立 了

国际能源署 （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ＥＡ） 。 国际能源署成立之初 ，

主要是为了 制衡欧佩克 ，它制定 了应急反应机制 和石油共享机制 。 后来 ，

国际能源署逐步致力于协调成员 国能源政策 、推动全球能源治理 。 为此 ，

国际能源署采取一系列措施 ： 加强 了与欧佩克的交流与磋商 ，以共同维护

石油市场的稳定 ；依托八国集团 的平台建立 了 与俄罗斯 、 中 国 、 印度等新

兴国家的关系 ；高度重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推广清洁能源 ， 以应对全球

能源发展和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 。

①孙溯 源 ： 《 国际石油公司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 ０ 年版 ，第 １４２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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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能 源治理 的缺陷 与 国 际法框 架

１９７９ 年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触发第二次石油危机 ，油价再

次暴涨 。 新
一轮的经济衰退席卷消费 国 ，卡特政府回天乏术 。 里根总统上

任后 ，采取了
一系列应对措施 ，主要包括 ：放开价格管制 ，把能源价格的决

定权交给市场 ；提升国 内 的石油产量并积极在欧洲和墨西哥勘探新油 田 ；

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和国际协调反应机制 。 其他消费 国纷纷采取相似政策

以减轻危机的影响 。
１９８５ 年 ，欧佩克 内部协调失败 ，成员之间的相互欺骗

导致油价不升反降 。 利益的天平再
一次偏 向 了消费 国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末 ，欧佩克的集体行动再次失败 ， 成员 国各 自 为政 ，最终导致欧佩克对石

油市场的控制 力减弱 。

在七姐妹的私人公司治理下 ， 原油市场以低油价低波动为特点 ，而在

欧佩克占主导地位时 ，原油市场 以高油价高波动 为特点 。

①这揭示 了 两种

治理机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两种市场结构之间存在结构性的断裂 。

？欧

佩克的辉煌虽然短暂 ，但它结束 了 国际石油公司 的长期垄断 ， 即使失去了

对石油价格的主导权 ，它仍然是全球能源治理中 不可或缺 的行为体 。 时

至今 日 ，欧佩克国家依旧不容小觑 ，其原油产量 占 国际原油产量的 ４０％左

右 ，控制着全球 ８ １％的原油储量 。
？事实上 ，欧佩克与 国际能源署在石油定

价权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产油 国与消 费 国对国 际能源市场控制力 的变

化 ，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都遭遇了
“

集体行动
”

的困境 ，其背后实际上是国

家实力的较量 ， 每一个 国家都在各 自 的阵营里追求 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 。

欧佩克内部存在
“

鹰派
”

与
“

鸽派
”

的差异 ，而国际能源署则主要为美国 的利

益服务 。 同
一个集 团内部国家利益之间重合与冲突并存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机制下 ，

一些非欧佩克产油 国羽翼渐丰 ，成为一支新兴

力量 ，令国际能源市场更加波谲诡异 。

自从欧佩克的价格机制崩溃以后 ， 国 际石油价格波动加剧 ， 市场失

灵 已成常态 。 各国无不从 自 私的国家利益出发 ，制定相互掣肘的能源安

全政策 ，其结果就是世界能源体系深陷于无政府状态 。 没有整体性的规

则和规范 ，全球能源治理理所 当然继续呈现无序化 ， 高油价为输 出 国带

来财政的膨胀 ，而输人国不得不承受金融支付的 巨大压力 ；低油价使输

①②③Ｊｏｓ６Ｎｏｇｕｅ ｒ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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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出 国陷入全面经济衰退 ，而消费国却节省 了消 费者剩余 。 两种情况反复

循环 ，不仅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而且还隐含着潜在的

经济风险 。

（ 三 ） 全球能 源治理 的 多极化

２ ０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狂飙突进 ，全球性问题迅速

兴起 。 在新 自 由 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的 基础上 ， 形成 了 以治理大师詹姆

斯 ？ 罗西瑙 （Ｊａｍｅｓ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 ）为代表的全球治理理论学派 。 全球能源治

理体系也呈现多极化的趋势 ， 国际能源市场中也涌现出大批新的参与者 。

来 自 发展中 国家的 国家石油公 司成为老牌私人国际石油公司 的新对手 。

《金融时报Ｋ Ｆｉｎａｎｄａ ＺＴｉｍｅｓ ）评选出 的
“

新七姐妹
”

在对油 气资源 的 占有

上取得绝对优势 ，但下游领域仍然是
“

老七姐妹
”

的势力范 围 。
①

“

新七姐

妹
”

均来 自 非经合组织国家 ，它们 的兴起映射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

理中的重要性 。 特别是金砖国家 ，在解决能源的关键 问题上被国 际社会

寄予厚望 。 例如 ，国际能源署特别关注中国 、印度和俄罗斯 ，希望发展更强

的多边关系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 中印俄作为非成员 国参与国际能源署的讨

论 。
２０１５ 年 １ １ 月 １８ 日 ，在 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上 中 国成为该机构联

盟国 ， 巴西与印度也在积极运作 。 署长法提赫 ？ 比罗 （Ｆａｔ ｉｈＢ ｉｒｏ ｌ）表示向

新兴经济体敞开大门是国际能源署现代化的三大支柱之
一

。

？新兴 国家除

了参加现有 的国际能源组织以外 ，还成立了
“

天然气出 口 国论坛
”

（ＧａｓＥｘ？

ｐｏｒｔ 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ｏｒｕｍ

，
ＧＥＣＦ）

这样的机构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 这个

由俄罗斯主导 的组织希望改变游戏规则 ， 取得在国际天然气市场 中 的议

价权
。

国际能源论坛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ＥｎｅｒｇｙＦｏｒｕｍ ，ＩＥＦ）和 《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 （ Ｌａｉ ｒｅ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ｆｃ Ｃｏｎｖｅｎ ｆ ｉｗ ｉｏｒａＣＺ ｉｍａ ｆｅＣ／ｚａｎ
ｇ
ｅ ，

ＵＮＦＣＣＣ）也是全球能源治理的关键参与者。 前者专注于为能源消 费 国

与生产国之间 的石油 和天然气问题提供对话平 台 。 后者是世界上首个

①孙溯 源 ： 《 国际石油公司研究 》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２ ０１ ０ 年版 ，第 ２２ １
—

２２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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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能源 治理 的缺 陷 与国 际法框架

为了减少碳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而成立的国 际公约 ，它的 出现说明全球

能源治理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能源供求问题 ，还是为了实现全球 的可

持续发展 。 有的机构希望通过推广新能源的使用以减少能源消费在环

境上的负 外部性 。 ２００５ 年 ， 联合 国下 属 的
“

全球生物能源伙伴关 系
”

（Ｇ ｌｏｂａｌ Ｂ 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ＧＢＥＰ）成立 ， 它 由
８个国家 、 ５个新兴经

济集团以及 １３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组成 ，致力于在生物能源的生产与使用

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 特别是推进生物燃料在发展中 国家更有效而广

泛地使用 。

除了专职能源机构 以外 ，
一些 国际合作平台也将能源 问题纳人 自 身

的议题范围 ，并主动与新兴国家合作 。 比如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八国集团 （Ｇ８ ）

首脑会议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 ，会议期间 ，八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德国提

出 的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倡议 ， 目 卩

“

海利根达姆进程
＂

（Ｈｅ ｉｌ ｉｇｅｎ
－

ｄａｍｍ Ｄｉａ ｌｏｇ
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 ｓ） 。 其 目 的在于将八国集团与发展中集团的对话以

新的形式固定下来 ，根据
“

海利根达姆进程
”

，八国集团将与 中 国 、 印度 、 巴

西 、墨西哥和南非正式共 同讨论能源问题 。 该进程标志着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 国家第一次就能源问题进行平等对话 。
①

政府与 民间合营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在能源领域发出 了 自 己 的声

音 。
２ ００２ 年

“

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伙伴关系
＂

（ Ｒｅｎｅｗａｂ
ｌ
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ｃ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 ，ＲＥＥＥＰ）在英国成立 ，该机构采取开放的

人会方式 ，没有对成员资格进行限制 ，私人捐款为其提供资料来源 。 它致

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为发展 中 国家带去更多更可靠且高效的清洁能

源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
？—些私人环保组织 ， 如著名 的绿色和平组织 ，也

以促进能源转型 为工作 目标 ，在能源治理中获得
一席之地 。

由此可见 ， ２１ 世纪 以后 ，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多元化 ，全球能

源治理的载体形成了
一个成分多元 、结构多层 、组织分散的 网络 。

①Ｔｈ ｉ
ｊ
ｓＶａｎ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Ｗｅｓ ｔｐｈａＵ

“

ＴｈｅＧ８ａｎｃ
ｌＧ２０ａｓＧｌｏｂ ａ

ｌＳ ｔｅｅｒｉｎ
ｇ


Ｃｏｍ？

ｍ ｉｔ ｔｅｅｓｆｏ ｒＥｎｅｒｇ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 ｎｉｔ ｉｅｓ 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

ｎｔ ｓ
，

”

Ｇ ／ｏｆｃａ ／Ｖｏ ｌ．２
，Ｓｐ

ｅｃｉａ ｌＩｓｓｕｅ ’

Ｓ 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 １
， ｐｐ ． １９

—

３０ ．

？Ａｎｎ Ｆｌｏｒｉｎｉ
，
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Ｋ ．ＳｏｖａｃｏｏＵ

“

Ｗｈｏｇ
ｏｖｅｒ ｎｓｅｎ ｅｒ

ｇｙ？ Ｔｈ ｅｃｈａ ｌｌｅｎ
ｇ
ｅｓ ｆａｃｉｎ

ｇ

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 ｉ
ｃ
ｙ

，Ｖｏｌ
． ３７ ，Ｉｓｓｕｅ １２ ，２００９ ，

ｐｐ
．５２３９

—

５２４８．

１ ０９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二
、 全球能 源 治理的缺 陷

全球能源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包罗万象 ，地缘政治与安全危机 、能源

利用对环境的负外部性 、政治权力对投资方向 的影响 、 能源产业内 的与治

理 目标的 冲突 、对能源贫困 国家的国际援助 、 替代能源的使用不当等都是

能源治理需要面 对的挑战 。
①尽管现有治理体系促成了很多国际能源合

作 ，但尚不存在一个连贯而有效的全球能源治理框架 。

？治理 的实际成就

远远低于任何好结果的评估标准 。
③

（

一

） 新兴 行为 体 的参与 度低

全球能源秩序的转变首先是消费来源的转变 ，几乎所有的新增能源

需求都来 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 ，特别是中 国和印度 ，两者加起来 的需

求增量占到 总量 的
一

半以 上 ，而经合组织 国家的能源需求 几乎没有增

长 。
？全球能源治理是否有效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否适应这种转变 。 所以 ，

任何协调全球能源政策 的努力必须包括所有最强大的参与者 。 然而 ，许

多国际能源管理机构并不这样做 ，新兴国家仍然在全球能源治理的边缘

徘徊 。

⑤即使是被寄予厚望的国际能源署 ，其正式成员至今也未包含金砖

四 国 。 由此可知 ，全球能源治理的结构 中并没有 为新兴行为体留下足够

的空间 。

？

事实上 ，新兴国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 而且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峰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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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能源治理的 缺 陷 与 国 际法框架

成的中美合作也证明了新兴国家有意愿和潜力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
①但是

许多尚未解决的困难成为了提高它们参与程度的 阻碍 ：第
一

， 引人新成员

需要的机构改革涉及复杂的利益平衡 。 现有的治理机制在建立之时还处

于秩序转变之前 ，成员均为当 时全球能源体系 的主要行为体 。 比如 国际

能源署的成员主要是发达的能源消费 国 ， 如果要吸纳中 国这样 的发展 中

大国势必要调整其投票制度 。 如何分配投票权重是令决策者头疼的难

题。 将原有成员 的权力让渡多少才能在保证新成员参与程度的同时又不

牺牲老成员 的利益且避免两者之间的零和博弈 ， 这些都需要精妙的制度

设计 。 第二 ，现有机构的人会条件与程序较为复杂 。 比如国际能源署 由于

成立之初 由经合组织发起 ，其加人条件是 申请国必须是经合组织成员 ，拥

有 ９０ 天的战略石油储备 ，且需在民主 、市场经济和新技术引用等方面作 出

承诺 。 申请国要接受经合组织成员长时间的资格审查 。 尽管很多人发现

这样的程序安排滞后于能源秩序的转型 ， 但弱化这种历史联 系 的人很

少 。

？
《能源宪章条约 》也出 现了类似的情况 ，虽然中 国签署了新的《 国际能

源宪章宣言 》 ，但要成为正式缔约 国还需要修改多个法律条文 ， 转正之路

依旧漫漫 。 第三 ，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的能源政策存在误解 。 国际社会有
一种声音认为中 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缺乏责任感 ， 中 国能源企业对国 际

能源市场的参与热情来 自 中 国对重商主义的奉行 ， 国家对外能源政策缺

乏连贯性 。 持这种立场的西方学者提出 ， 中 国似乎没有看到加人诸如国

际能源署这样的能源机构是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必要条件 。
③

除此之外 ，带有民间色彩的机构在正式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面前常常

被忽略 。 能源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非常明显 ，供求信息掌握在跨 国能源

公司手中 。 在能源政策方面 ，决策过程由 国家机器和政治精英完成 。 如果

新的决策与公众利益发声冲突 ， 民间机构很难代表公众与他们进行谈判 ，

因为该过程首先需要得到市民的拥护 ，然后还需要政府 、 营利部 门 、 非营

利机构为 了合作而进行长期改革 。

④即使公众参与审议受到 了鼓励 ， 这也

①Ｃｈｒｉｓｔ ｉａｎＤｏｗｎｉ
ｅ

，
＾

Ｇｌ
ｏｂａ ｌＥｎｅｒ

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ｏｔｈｅＢＲＩＣｓｈ ａｖｅ ｔｈｅｅｎｅｒ

ｇｙ 
ｔｏ

ｄｒｉｖｅｒｅｆｏ ｒｍ？

Ｍ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
ｒｓ

ｔＶｏｌ
． ９ １ ，Ｉ

ｓｓｕｅ
４ ，Ｊｕｌ

ｙ 
２０ １ ５ ，ｐｐ

．７９９
—

８１ ２ ．

Ａｎｎ Ｆｌｏｒ ｉｎｉ
，

ｗ

Ｔｈｅ Ｉ
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
ｎｃｙ

ｉ ｎ
Ｇｌｏｂａ ｌ Ｅｎｅｒ

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 ，

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 ｌｉ ｃ
ｙ

＾
Ｖｏｌ ． ２

，Ｓｐ
ｅｃ ｉａｌ Ｉ ｓｓｕｅ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 １ ，ｐｐ
．４０
—

５０ ．

＠Ａｎｎ Ｒｏｒ ｉｎ ｉ
，
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Ｋ ．Ｓｏｖａｃｏｏ ｌ

，

Ｍ

Ｗｈ ｏｇｏ
ｖｅｒｎｓｅｎｅｒ

ｇｙ？
Ｔｈ ｅｃｈａ ｌｌｅｎ

ｇ
ｅｓｆａｃ ｉｎ

ｇ

ｇ
ｌｏｂａ ｌｅｎｅ ｒ

ｇｙ ｇ
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

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 ｉｃ

ｙ ，
Ｖｏ ｌ ．３７ ，Ｉ ｓｓｕｅ１ ２ ，２０ ０９ ，

ｐｐ ． ５２３９
—

５２４８ ．

Ｉ ｌ ｌ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往往是为了使预设决策合法化 ，而不是为 了主张公众的权益 。
①

（ 二 ） 能源 治理政策在 国 家 与 国 际层次上存在断裂

国际能源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 缺少
一个全球性的 、综合性的 能源

治理机构统筹全局 。 如前对治理机制变迁的 阐述不难看出 ，每一个阶段

的治理机制其实都是国家在推动全局发展 。 时至今 日 ，国家能源政策的

制定仍然是最为重要 的决策层次 。
？全球能源治理的各项决定总是在国

家和国际层面缺乏 联系 。
③这种断裂 的结构使能源治理过程呈现两个

特点 ：

一方面 ， 国际能源机构很少直接行使权力 。 廉价的能源是经济 的发

动机和消费文化的基础 ，现代国家的经济结构有赖于丰富和相对便宜的

化石燃料的供应 ，有人甚至认为稳定的政治体系也是如此 ， 即所谓的
“

碳

民主
”

。
？这种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重要性令大多数 国家

政府不愿意在国际机构 中作出妥协与让步 。 治理机构的虚弱 与落后使其

沦为能源大国追逐 自身权力的工具 。

以二十 国集团为例 ，它在能源与气候问题的议程制定 、问题审议方面

都有 良好记录 ，并帮助催生 了
一些全球性规范和更具包容性的能源组织

（如国际能效伙伴关系组织 ， ＩＰＥＥＣ） 。
⑤然而 ，当涉及强硬的政策协调时 ，

它仍然坚持只在低争议的领域作出不具约束力 的 承诺 （如能源效率与低

碳技术的推广 ） ，最终结果是它并没有让大国之间在重要的争论点上靠得

更近 ，而 只是将这些国家想做的事情编撰成规则而已 。

？联合 国气候变化

大会也经常充斥着令人失望的情绪 。 许多发达国家在碳排放问题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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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能源治 理的 缺陷 与 国际法框 架

提出倒退的主张 。
２０１ ７年 ６ 月 ２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 出 《巴黎

协定》 。

另一方面 ，各国在能源治理上呈离散状态 ，很难协调
一致 。 这种特征

首先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 。 发达国家希望建立
一个行动

一

致的政权 ，
实施单轨制 ，所有国家

一起推广清洁能源并承担相同的减少碳

排放的责任 。 但发展中 国家认为其需要先解决能源贫困 问题且应对气候

变化应该采用双轨制 ，各国承担的减排责任应该有所区别 。 横亘在两个

集团 中间的是没有形成
一个对治理机制 的共同认识 。

①其次 ，在两大阵营

内部 ，治理方案也难以统
一

。 即使是金砖国家 ，在能源治理领域也不是
一

个有效的联盟 。 它们的政治经济差异决定了各 自 能源结构 、市场结构 、进

口依存度和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政策偏好也有所不 同 。

②

国家政策与 国际政策的错位令能源领域内 的多边规则举步维艰 。 能

源市场的资本流动大多数还是依靠双边规则加 以规范 。 即便像二十 国集

团这样囊括了众多代表性成员 的组织也没能摆脱上述困扰 。 分散的国家

利益已经阻碍了它作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机构 ，该机制在近些年更为

关注全球经济复苏 ，能源议题缩小了范围 ，这降低了它与全球能源治理之

间的联系 。
？

（三 ） 互相 矛 盾 的 治 理 目 标加剧 了 治理的 复杂性

全球能源治理的理想效果是既保证能源充足和相对廉价的供应又不

产生对环境的负外部性 。 但这两个 目标常常互相矛盾并导致治理的结果

与出 发点背道而驰 。 其原 因有三 。 第一个原因在于对能源贫困的忽视 。

各类国际组织常常发出能源转型的呼声 ，似乎能源治理的挑战只 有减少

碳排放 。 但实际情况却十分复杂 。 全球还有很多人 口享受不到现代能源

带来的便利 ， 向绿色能源转型更是无从谈起 。 根据 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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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预测 ， 目前生活在最贫困地区的 １６ 亿人仍然无电可用 ，到 ２ ０３０ 年 ，该数字

只能下降到 １３ 亿 。

①在能源贫困国家 ，保证能源供应是第
一

要务 。 全球能

源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常常系统性地忽视了这个庞大的群体 。
？这体现出 治

理方案的不公平 。

第二个原因在于许多绿色能源并不是完全的绿色 ，新能源的负 面影

响被低估 ，而且能源的获取 、使用和利益分配缺乏正义 。 比如利用光伏电

池实现太 阳能发电 ，虽然电池使用过程中没有污染 ，但光伏电池 的制造却

是高污染 、高耗能 。 中 国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胡春

力曾说 ， 中国是光伏电池生产大户 ，但 ９５％用于 出 口
，所以 中 国为低碳作

出 了贡献 ，但 自 身并没有实现低碳发展 。
③近些年风头正劲的生物能源也

引 发了很多争议 。 市场对生物燃料的大量需求增加 了 对化肥和地下水资

源的使用 ，生物燃料生产地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当地居民的土地权利被

侵犯 。 有学者直指当前跨国公司 的生物燃料种植园与旧时殖 民国家的种

植园别无二致 。
＠生物燃料的大量使用还扰乱了世界粮食价格 。 世界银行

的
一份报告显示 ，生物燃料的推广导致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粮食价格 比新世纪

元年上涨了 

７５％ 。
⑤这种＾＾象在玉米市场尤为 明显 。 许多政府对乙醇燃料

的偏好抬高 了玉米的价格 。 以玉米为主食的 墨西哥人曾在墨西哥城 以

７５０００人的大游行抗议玉米价格飞涨 。
？所以 ，清洁能源的推广带来 了更

多治理上的困难 。

第三个原因在于投资人的偏好扭曲 了全球能源治理的效果 。 国际能

源交易向 国际政治系统中注人了 大量资金 ， 利益相关者数量众多 ， 不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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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羊城晚报 》 ， 《太阳能是环保新能源 ？ 清洁绿色有 时是美丽谎言 》 ，金羊 网 ， ｈ ｔｔ
ｐ ： ／ ／

ｎｅｗｓ ．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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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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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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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能 源治理的 缺 陷 与 国 际 法框架

一个群体都认同能源治理机构提出 的倡议 ， 它们往往作 出更为功利的选

择 ，能源补贴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 尽管传统化石能源生产造成的污染众

所周知 ，但每年仍然有大量资金流人该行业 。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每年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化石燃料业务 。

①为 了迎合投资人 ，能源生产者也

难以对能源治理从一而终 。 能源基础设施常常成为恐怖组织攻击的 目标 ，

但很多设施在设计之初为了吸引 投资人而牺牲了安全性 ，这种有先天缺陷

的设施即使没有人为蓄意破坏 ，也非常容易发生事故 ，这在工业安全事故 中

占有很大比例

三
、 基于 《 能 源 宪章条约 》的全球能 源治理

当前的全球能源治理以高度 的分散化和碎片化为特征 。 治理机构繁

多却没有任何
一个组织可 以统领全局 ， 尚未出现一个强大的治理形式解

决困境 。 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需要设计上 的复杂性 ，但复杂性被塑造成了
“

治理的拼凑
”

。
③为了适应能源消费东移和应对气候变化 ，全球能源治理

需要转型 。 治理模式应该从传统的以 国家为 中心的结构 向复杂的多层次

治理模式转变 。

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挑战跨越了代际和 民族 国家的边界 ，

一个国家

的能源获取可能会引发对地球另
一

端某个国家的
“

飞镖效应
”

，后者的能

源消费者被能源价格上涨 、安全危机 、环境污染来 回伤害 。 来 自不同国家

的谈判者需要取得关于能源治理的共识 ，共享治理 目标 。 更为重要的是 ，

各方需要作出长期且有效的承诺 ，才能平衡其中 的利益关系 ，完成治理政

策在国际和国家层次上的对接 。 因此 ， 能源治理转型需要
一个全球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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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
一辑

法框架 。

？现代国际法作为 国际关系的调节器具有广泛 的社会职能 。 它 以

各国 的协调意志为基础 ，
通过某种强制的方式规范着国家的行动 。

？虽然

全球能源治理的转型离不开法治化 ， 但有学者认为 ，

“

法治化不应始于大

规模尝试建立更多 的机构 ，而应以实际问题为重点 ，填补全球能源体系的

真空地带 。

”

？因为 目前并不具备建立新机构的条件 ，像经济领域内布雷顿

森林体系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国际领导力 以及创新精神的

条件均不存在 。
？

然而 ，如果在能源领域没有
一个全球性 的 、 专门 的 国 际组织 ， 全球能

源治理极有可能只是各 国 的一个说辞 。 事实上 ， 能源宪章组织作为 国际

能源体系唯
一超越生产国和 消费国界限 的国 际组织 ， 已经为全球能源治

理准备了
一个初步的 国际法框架 ， 即 《能源 宪章条约 Ｏｗｒｔｅｒ

７＞ｅａ〇ｓＥＣＴ ） 。 《能源宪章条约 》是迄今为止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源

多边条约 ，它通过
一

系列规则来管理或规范各 国之间的能源运输与贸易

行为 。

第一 ，能源宪章组织正在努力增加缔约国数量和类型 。 能源宪章组

织成立之初 ，只是
一个处理东西方关系 的平台 ，其主要 目标是调节欧洲与

俄罗斯之间 的能源关系 。 现在 ，虽然俄罗斯没有缔约 ，但其管理的范围已

经从西欧 、东欧 、苏联地区国家扩展到 日本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 正

如二十 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轨迹一样 ， 能源宪章组织一直致力

于吸纳更多成员 ，扩大成员 国范围 ， 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 。
２０１ ５ 年 ，阿富

汗成为《能源宪章条约 》的成员 国 ， 当年发布的 《 国际能源宪章条约宣言 》

（ ／ＡＵｅｒｎａ ｔｉｏｗ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Ｔｗ ／ｔｅｒＤｅｄａｒａｎ

＇

ｃｗｉ ）共有６４个 国家与地区签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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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ｅ ２ ０１３ ，ｐｐ
． 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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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０ ．

② 杨泽伟 ： 《新 国际经济秩序研究
——

政治与 法律分析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９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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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００９ 转 引 自 孙阳昭 、蓝虹 ： 《全球能源治理的框架 、新

挑战与改革趋势 》 ， 《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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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能 源 治理 的缺 陷 与 国 际 法框架

能源宪章组织尤其重视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 ， 中 国签署了新的《 国际能源

宪章条约宣言 》 ，从受邀观察员 国变为签约观察员 国 。 就连曾经对能源宪

章抱有疑虑的美国 ，也签署了新宣言 。 现在 ， 《能源宪章条约 》已拥有 ５４ 个

成员 国和 １９ 个观察员 国 。

第二 ， 《能源宪章条约 》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发

展而来的 ，在能源贸易上 ，它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补充 。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

边贸易规则没有涵盖能源资源和能源产品 ，而这正是基于美国和欧洲 的

刻意安排 ，这种安排把能源资源和能源产品排除在 了世贸组织的规则之

外 ，有利于西方国家在该领域 自 由 地行使霸权 。 但是 ，这种安排使全球能

１治理无规则可循 ，无国际法可依 ， 只能加剧无政府状态 ，有损于国际能

源秩序的稳定 。 《能源宪章条约 》把能源资源和能源产品 ，包括煤炭 、石油 、

天然气 、电力和核能等 ，置于统
一

的国际规则的监管之下 。 尤其是把规则

体系扩展到与能源相关的设备领域 ，这使它与世界贸易组织
一样 ，可以对

能源相关的设备贸易实行关税约束 。 这意味着能源相关 的设备贸易受到

世界贸易组织和能源宪章组织的双重监管 ， 对贸易保护主义增加 了
一道

门坎 。

第三 ， 《能源宪章条约 》最有价值的规则在于其争端解决机制 。 尽管国

际能源署有硬性的履约义务 ，欧佩克有量化的履约标准 ，但事实上两者都

缺乏惩罚机制 。 《能源宪章条约 》能否在全球能源治理上竖起 国际法的大

旗 ， 以约束各国相互冲突的战略和政策 ，关键要看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否具

有准司法性 ，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有效地协调各国之间 的利益纷争 。

从《能源宪章条约 》的现有 内容和转型趋势来看 ，答案是肯定的 。 具有法律

约束力 的争端解决机制构成了条约的基石 ，覆盖了整条能源价值链 ，这使

它区别于
一

般的政治条约与宣言 。

①相关条款在投资方式 、 贸易规则 、运输

保护 、环境保护等方面均有涉及 。
？

《能源宪章条约 》的争端解决机制在适

用范围和约束程度上都超越了之前出现的双边及多边贸易投资规则 。 它

将许多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的国家纳入其中 。 在最受关注的能源投资

①白 中红 ： 《 〈能源宪章条约 〉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第 ３
、

４０ 页 。

② 白 中红 ： 《 〈 能源宪章条约 〉 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 ，
《外交评论 》２０１ １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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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领域 ，宪章对投资者与 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施用的强制仲裁程序是 当今

世界上最为严格的投资者与 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此举可 以确保争

端解决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 。
①另外 ， 宪章的争端解决程序包含着对外交

过程相当程度的尊重。

＠争端解决机制的存在是 《能源宪章条约 》与其他能

源治理机制之间的重大区别 ，它赋予 了宪章国际法的性质 ，令宪章成为一

个
“

规则导向
”

而非
“

权力导向
”

的 国际条约 ， 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各方的利益

融合 。

第四 ， 《能源宪章条约 》的全面性有助于克服能源领域的市场失灵 。 当

下能源安全的隐患来 自 于国际能源市场总是存在广泛的市场失灵 。

③作为

一个 内容全面的多边条约 ， 《能源宪章条约 》可 以较好地顺应能源秩序 的

变化以减少市场的动荡 。 它的复杂性至少体现在 四个维度 ： 宪章的 内容

涉及所有主要能源及其终端产品的开发 、基础设施与技术 ；在投资与交易

规则方面承诺
“

避免对资源 的所有权 、公司 的运营 和税收实施歧视性规

则
”

；在制度层面 ，宪章决计建立
一个生产国 、消费 国和过境国之间的政治

框架 ，努力促进各国之间的结构性对话 ，且明确承认资源 国的权利 ；在生

态保护方面 ，宪章的考虑较为实际 ，虽然没有提到气候变化 ，但它明确 了

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并注意到 了能源正义 。
④

最后 ， 《 能源宪章条约 》与其他组织的天然联系可 以提高治理效率 。 事

实上 ， 《能源宪章条约 》是冷战后在国 际贸易组织框架下达成的
一项能源

特定协议 。 宪章的缔约国大部分是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 的成员 。 世界贸

易组织致力于维护贸易 自 由化 ， 消除 贸易壁垒 ， 而《能源宪章条约 》则侧重

于对能源投资的保护 ，两个机制互为补充 。 另外 ，
二十 国集团成员 与新 《 国

①白 中红 ： 《 〈能源宪章条约 〉争端解决机制 研究 》 ， 武汉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２ 年 版 ， 第

１８ 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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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能源 治理 的 缺陷 与 国 际 法框架

际能源宪章宣言 》的签署国也存在不少重合 ，前者在金融领域的治理成功

值得宪章组织作为参考 。 例如《能源宪章条约 》可 以借鉴金融稳定委员会

的做法管理能源问题 ，促进它与新型国家的合作 ，设置既符合它们利益又

符合市场规则的条款 。
①

四 、 结论

综上所述 ，世界能源新秩序的建立有赖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有效性 ， 能

源问题的范围早已溢出能源产业本身 ，与军事安全 、经济发展 、 环境保护 、

粮食危机 、道德正义等问题紧密相连 。 在过去石油
“

七姐妹
”

独揽大权的时

代 ，能源产品的流动其实是企业内部的转移 。 欧佩克诞生以后 ，它与
“

七姐

妹
”

的相互制衡引发了能源价格的大起大落 。 在能源治理多极化的今 日 ，

各种正式国际组织 、非正式协商机制 以及 民间机构积极促成能源治理方

面的 国际合作 ，但能源市场依然变幻莫测 、高度波动 。 因为现存的治理网

络既庞大复杂 ，又松散虚弱 ，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并没有适应能源体系 的新

变化 。 新兴行为体的兴起在治理中被边缘化 。 能源政策在国家与 国际层

次上存在断裂 ，国家依然是最有权力 的参与者 。 能源转 型与能源安全交

杂重叠 ，让治理的局面更加复杂 ： 能源贫困 的解决与绿色能源转型难两

全 ；新能源对环境的影响有待重新评估 ， 能源正义总是被忽略 ；利益相关

者的政策偏好常常 与治理 目 标相左 。 要克服上述治理缺陷 ，需要全球能

源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作为唯
一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能源多边协定 ，

《能源宪章条约 》正在努力朝 《 国际能源宪章 》方向 发展 ，推进组织转型和文

化转型 ，在机构与制度上走向全球 ，在文化上 向多元主义转变 。
？它所具有

的包容性 、全面性以及法律效力能协调各国政府的利益并约束其行为 ， 优

化治理效果 。 所以 ， 《能源宪章条约 》是实现全球能源治理法治化的重要

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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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程春华 ： 《能源宪章转型与全球能源治理 ： 历程 、原因及影响 》 ， 《社会科学 》２０ １５ 年第

１ １ 期 。

１ １ ９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
一辑

作为新兴能源大国 ， 中国是全球能源治理法治化转型不可或缺的参

与者 。

一

方面 ，成为《能源宪章条约 》的缔约国对中国国内公共政策挤压效

应并不 明显 ，也不会显著增加中 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下的被诉风险 。

①另 一

方面 ， 《能源宪章条约 》的缔约国与中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地理版图存在高

度重合 ，加人宪章可以加强对中 国在能源生产国投资的保护 ，协调 中 国与

其他能源大国的关系 ，提升中 国在全球能源治理的主动权 ，从而破解中 国

的能源安全困境 。

① 单文华 、 王鹏 、王晗 ： 《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背景下中国加人 〈能源宪章条约 〉 的成本收 益

分析 》 ， 《国际法研究 》２０１ ６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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